
115 年度全國語文競賽新竹市市賽參賽者注意事項 

一、市賽及領隊會議： 

1. 市賽日期: 115 年 9 月 19 日(六)辦理，工作人員會議 115 年 9 月 18 日(五)辦

理。 

2. 領隊會議: 115 年 9 月 8 日(二)下午 1時 30 分辦理。地點：龍山國小。 

二、基本規定： 

（一）競賽會場（龍山國小校園全區）不開放非競賽相關人員進場，僅大會工作人

員（含評審）及各校帶隊教師一名憑證入場，恕不開放家長及指導老師入場。 

三、比賽結束後注意事項 

（一）參賽者應於比賽後儘速離開會場不得逗留，競賽成績將由主辦單位公布於新

竹市語文競賽複賽網頁，請自行查詢。 

（二）有關申訴規定：應服從評審之評判，如有意見或申訴事項，須以書面提送大

會，並由校長或帶隊老師簽名立書，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則、秩序及比賽

人員資格為限，並應於各該項比賽成績公布後至遲１小時內提出（如對參賽

人員資格提出申訴，應於該參賽人員離開比賽舞臺前為之），逾時不予受理；

對評審委員所為之評分及其他如技術性、學術性者，不得提出申訴。 

四、 停車：比賽場地學校（龍山國小），停車空間非常不足，如有不便敬請見諒。 

1.汽車： 

(1)校內停車區：僅提供來賓、評審及工作人員停車（工作人員亦請盡量騎機車或  

   共乘）。 

(2)校外停車資訊：當天本校因空間不足無法提供汽車停車位，學校附近停車場

如下：(請參閱 p2.附圖) 

A.慈雲路高架下停車場(新竹市光復路一段與慈雲路路口)距離本校光復路校門

口 550 公尺。 

B.慈雲路停車場(新竹市龍山西路與慈雲路交叉路口)距離本校光復路校門口

750 公尺。 

家長請參閱賽程表，待參賽學生競賽結束再到本校校門口接回即可。 

 2.機車：校內僅提供來賓、各校校長、憑證入場之帶隊教師及工作人員停放。 

 



 


